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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图

图 1 2017 年残疾人接受康复服务情况（单位：人）

图 2 2015-2017 年高等院校录取残疾考生情况（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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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5-2017 年安排盲人按摩就业情况（单位：人）

图 4 2017 年残疾人接受托养服务情况（单位：人）



4

图 5 2014-2017 年度全省残疾人文化活动参加人次（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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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辽宁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辽宁省残联贯彻省委、省政府和中国残联的决策部署，主动履职尽

责，聚焦脱贫攻坚和小康进程，着力推动残疾人状况改善和全面发展，促进残疾

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一、康复

加大残疾预防和精准康复服务。推动残疾人精准康复与公共卫生服务对接，

与健康扶贫工程同步实施，优先覆盖残疾人。

全年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出台了 11个政策性文件，以制度性保障推进康复工

作。牵头制定《辽宁省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17—2020 年）》（辽政办发〔2017〕

87 号），由省政府办公厅发至全省执行。会同省财政、省卫计委、省物价局等 7

个部门出台《辽宁省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2017 年，全省有 63 个市辖区、43 个县（市）开展了社区康复服务。截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全省已累计有 20.7 万名残疾儿童及持证残疾人得到基本康

复服务。得到康复服务的持证残疾人中，有视力残疾人 21218 名、听力残疾人 8605

名、言语残疾人 211 名、肢体残疾人 114598 名、智力残疾人 17343 名、精神残

疾人 39083 名、多重残疾人 5122 名。

截至 2017 年底，全省已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362 个，其中，提供视力残疾康

复服务的机构 59个，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47个，提供肢体残疾康

复服务的机构 135 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98 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

服务的机构 86个，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67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

机构 116 个。康复机构在岗人员达 1.2 万人，其中，管理人员 1542 人，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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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 8115 人，其他人员 2381 人。我省高度重视康复人才培养，全年培训康复

业务人员及管理人员分别为 11574 人次及 3474 人次。

二、教育

加强残疾人教育服务。参与制定《辽宁省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

（2017—2020 年）》，确保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

实施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为全省 975 人次家庭经济困难的

残疾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各地多渠道争取资金支持，资助新入园

儿童 447 人，其他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助学项目资助 30人。

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5个，在校生 262 人。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

（班）6 个，招生 100 人，在校生 615 人，毕业生 82人，其中 35 人获得职业资

格证书。全省有 298 名残疾考生达到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分数线，并全部被录取，

72名残疾考生进入特殊教育学院学习。

336 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盲教育。

三、就业

出台《辽宁省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办法》和《辽宁省扶持残疾人辅助

性就业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就业奖励和扶持机制，开展全省首届残疾

人电商创业之星大赛、首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网络招聘会、“启动互联网+，开辟

残疾人就业创业新蓝海”为主题的全省残疾人就业促进日等活动，并与省人社厅、

省生命学会联合举办辽宁省首届茶艺技能大赛暨全国残疾人岗位精英职业技能

竞赛辽宁选拔赛，促进残疾人提升职业技能，实现就业创业。

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29.1 万人，其中按比例就业 41431 人，集中就

业 16309 人，个体就业 17596 人，社区就业 361 人，公益性岗位就业 720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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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性就业 8428 人，居家就业 2984 人，从事农业种养加 156924 人，灵活就业

40078 人。

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 732 名，医疗按摩人员 124 名；保健按摩机构达到 857

个，医疗按摩机构达到 32个；在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中，分别有 6 人和 16 人

通过医疗按摩人员中级和初级职称评审。安排盲人保健按摩人员、医疗按摩人员

就业人数分别为 767 人和 73 人。

四、社会保障

强化贫困残疾人兜底保障。截至 2017 年底，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

老保险人数达到 39.9 万名，60 岁以下的参保残疾人中有 7.1 万名重度残疾人得

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代缴养老保险费比例达到 92.8%。有 2.4 万名非重度残疾

人也享受了全额或部分代缴养老保险费的优惠政策。领取养老金待遇的人数达到

18.3 万人。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219 个，其中寄宿

制托养服务机构 115 个，日间照料机构 58个，综合性托养服务机构 46个，共为

8662 名残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18741 人。全年共有

1403 名托养服务管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各级各类专业培训。

五、扶贫

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工作大局。《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辽

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残联等27部门和单位关于<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

计划（2017-2020 年）>的通知》，提出“到 2020 年，稳定实现贫困残疾人及其家

庭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有效扩大基本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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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家庭无障碍改造覆盖面，现行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如期稳定脱贫”

的总体目标。

2017 年，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其中 3.4 万人通过扶贫开发实际脱贫。

接受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达到 1.2 万人次。残疾人扶贫基地 35 个，安置 957

名残疾人就业，扶持带动 3412 户残疾人。结对帮扶受益残疾人 6262 名。贫困残

疾人家庭优先纳入危房改造计划，推动住建、扶贫部门完成危房改造 3122 户。

六、宣传文化

强化宣传文化工作。以助残日等残疾人纪念日为节点，围绕残疾人事业重点

工作和重大项目，打造立体化宣传格局。

2017 年，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 49个，

共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活动 505 场次，5.6 万人次参加；省市两级残联共举办残疾

人文化艺术类的比赛及展览 65次，共有各类残疾人艺术团 17个。

省市两级残联组织新闻发布会 10 次、广播电台残疾人专题节目 9 个、电视

手语栏目 14个。

七、体育

全省残疾人康复体育关爱家庭服务 1000 户，建设残疾人体育健身示范点 48

个，培养健身指导员 1889 名。

截至 2017 年底，全省共组织残疾人体育健身活动 751 次，2.1 万人次参加。

八、维权

加大残疾人权益维护力度。进一步加强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建设，为残疾

人提供优先优质法律服务，基本做到“应援尽援”。截至 2017 年底，全省成立残

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80个，建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 73个，办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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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件。

省及 14 个市全部开通 12385 残疾人维权服务热线，启动辽宁省全国残疾人

信访信息系统和民心网“网络回应人”制度，建立领导班子定期接访制度，形成

立体化、多方位信访服务格局。帮助解决残疾人合理合法诉求，确保残疾人群体

基本稳定。

2017 年，出台了《辽宁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规定》，修改了《辽宁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县级以上人大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保障法》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 8次；政协开展视察和专题调研 9次。开展省级

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14次，1300 人参加。

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各级残联协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

建议、提案 54件，残联办理议案、建议、提案 46件。

无障碍建设法规、标准进一步完善。全省系统开展无障碍建设市、县、区 5

个；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查 90次，无障碍培训 4400 人次。

九、组织建设

截至 2017 年底，市县乡建立残联 1631 个，其中各市已建残联 14个，县（市、

区）含开发区已建残联 102 个，乡镇（街道）已建残联 1515 个；社区（村）已

建残协 1.6 万个。已建率达到 100% 。

省市县乡残联实有人员 3918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聘残疾人专职

委员总计 1.7 万名。地市级残联配备残疾人干部 28 人，县级残联配备残疾人干

部 103 人。全省共有助残志愿者 6.7 万人，受助残疾人 39.9 万人次。

共建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 585 个。其中，省级专门协会 5 个，市级专门协

会 70个，县级专门协会 510 个。助残社会组织共有 36个。广泛开展志愿助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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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活动和募捐资助工作。志愿助残服务队伍不断壮大，项目不断拓展。

十、服务设施

推进残疾人服务设施和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截至2017年底，全省已竣工并投

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120个，总建设规模26.8万平方米，总投资9.3

亿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康复设施22个，总建设规模10万平方米，

总投资2.4亿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托养服务设施26个，总建设规

模8.6万平方米，总投资3.7亿元。

十一、信息化建设

会同有关厅局出台《辽宁省残疾人事业信息化建设“十三五”实施方案》，

残疾人事业信息化建设得到加强。残疾人事业统计工作进一步规范。省残联公众

信息无障碍网站稳步运行，对推进政府部门网站无障碍建设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截止 2017 年底，辽宁省残联门户网站发布稿件 6790 篇，已建立省级门户网

站 1个，市级 14个，县级 49 个，在政务公开和为残疾人提供在线服务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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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沈阳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一、康复

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已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40个，其中，提供视力残疾康复

服务的机构 4 个，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4 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

务的机构 20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10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的

机构 4 个，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9 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14

个。

康复机构在岗人员达 2478 人，其中，管理人员 353 人，专业技术人员 1604

人，其他人员 521 人。

二、教育

实施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为 76 人次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

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各地也积极多渠道争取资金支持，对 24 名

残疾儿童给予学前教育资助。

2017 年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1个，在校生 44人，其中聋生 44人。

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班）2 个，在校生 228 人，毕业生 35人，其中 29 人获得

职业资格证书。有 39名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86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

了扫盲教育。

三、就业

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 307 名、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10 名；保健按摩机构达

到 226 个，医疗按摩机构达到 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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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扶贫

2017 年，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接受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达到 2959

人次。

残疾人扶贫基地 3 个，安置 104 名残疾人就业，扶持带动 2100 名残疾人户。

完成 939 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各地投入危房资金 10955000 元。

五、社会保障

截至 2017 年底，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44312 名，

9153 名 60 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参保，其中 8702 名得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代缴

养老保险费比例达到 95.1%。有 2798 名非重度残疾人也享受了全额或部分代缴养

老保险费的优惠政策。21129 人领取养老金。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34 个，其中寄宿

制托养服务机构 8个，日间照料机构 24个，综合性托养服务机构 2 个，为 1571

名残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1206 人。全年 1285 名托

养服务管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各级各类专业培训。

六、宣传文化

截至 2017 年底，共有地市级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 1个、电视手语栏目 1 个。

截至 2017 年底，地县两级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 7

个，共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活动 262 场次；共举办残疾人文化艺术类的比赛及展览

15次，共有各类残疾人艺术团 4个。

七、体育

建设残疾人体育健身示范点 4 个，培养健身指导员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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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维权

2017 年，制定或修改保障残疾人权益的规范性文件地市级 1 个。县级以上人

大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 1 次；政协开展视

察和专题调研 1 次。

截至 2017 年底，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14个，建立残疾人法律

救助工作站 14个。

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各地残联协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

建议、提案 2 件，办理议案、建议、提案 5 件。

无障碍建设法规、标准进一步完善。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 21 次，无障碍培

训 35人次。

九、组织建设

2017 年，市县乡共建立残联 214 个，各地市已建残联 1 个，县（市、区）残

联已建 13个，乡镇（街道）残联已建 200 个；已建社区（村）残协 2364 个。

市县乡残联实有人员达 540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聘残疾人专职

委员总计 2538 名。地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 6 人，县级残联配备了残

疾人干部 14人。

共建立市级及以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 70个，其中市级专门协会已建 5 个，

县级专门协会已建 65。助残社会组织共有 7 个。

十、服务设施

截至 2017 年底，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15个，总建

设规模 44153 平方米，总投资 16084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康复

设施 6 个，总建设规模 20985 平方米，总投资 5634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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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残疾人托养服务设施 4 个，总建设规模 11606 平方米，总投资 1215 万元。

十一、信息化

残疾人事业信息化建设得到加强，残疾人事业统计工作进一步规范。市残联

网站公众信息无障碍功能上线，对推进政府部门网站无障碍建设起到引领示范作

用。市级门户网站和区（县、市）残联网站均已开通，在政务公开和为残疾人提

供在线服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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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大连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全市各级残疾人组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践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残疾人事业

的新部署新要求，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上级部门工作要求，聚焦残

疾人扶贫攻坚和小康进程，加强残疾人基本民生保障，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有效推动我市残疾人事业快速发展，残疾人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一、康复

2017 年，全市有 14区市县及先导区开展残疾人社区康复服务工作，社区康

复协调员 1616 人，本年新增 16人；接受过培训的康复管理人员 906 人，培训康

复业务人员 1958 人，培训社区康复协调员 1616 人；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为 65

个，康复机构在岗人员 1758 人，当年大连市有康复服务需求的人为 57,551 人，

其中已有 40,934 人获得康复服务。康复服务率为 71.13%，辅助器具适配率为

99.19%，因病致（返）贫服务率为 66.67%。已建康复服务档案 90214 人，使有需

求的残疾人能得到基本康复服务。

本年度康复管理人员培训 1141 人次；康复业务人员培训 242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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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

2017 年，为 4657 名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提供资助。残疾人中等

职业学校（班）1 个，招生 33名，在校生 93人，毕业生 22人，其中，获得职业

资格证书 6人。

高等教育阶段，有 52名残疾学生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其中本科 42人（盲

生 5人，聋生 9 人，肢残 24人，其他 4人），专科 10人（盲生 1人，聋生 3 人，

肢残 6 人）。依据《大连市残疾人大学生新生奖励办法》精神，对上述 52名残疾

人大学生新生予以奖励。另有 20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盲教育。

三、培训就业

本年度在扶持残疾人个体经营、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支出 93.7 万元，扶持

农村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支出 271.1 万元，对用人单位补贴和奖励支出

308.34 万元。残疾人扶贫基地 12个，基地安置带动残疾人就业 533 人。

全市实名制培训 5109 人，新增培训 1856 人，其中市本级共培训 41个班次，

845 人。130 余名学员参加省市不同层级、不同行业鉴定并取得证书。开展残疾

青壮年文盲扫盲和实用技术培训，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 1302 人次，扫盲教育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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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共投入资金 25.6 万元。

盲人按摩事业稳步发展，本年度培训盲人医疗按摩人 15名；盲人医疗按摩

机构 3 个，保健按摩医疗机构 109 个；有 4人通过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评审。盲人保健按摩人员就业 172 人，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就业 24人。

四、社会保障

2017 年，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统一合并实施，有 59086 名城乡

残疾居民参保，参保率 76.97% 。60 周岁以下的参保残疾人中有 13045 名重度残

疾人，其中，9714 人享受了全额代缴优惠政策。60岁以下的参保残疾人中有 17876

名非重度残疾人，其中 8025 名非重度残疾人享受了全额代缴优惠政策。领取养

老金待遇的人数达到 28165 人。为 30769 名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为 47776

名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计 8100 万元。

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日趋完善。托养机构 25 个，为 13177 名残疾人提供托

养服务。其中，寄宿制托养服务机构 11 个，日间照料机构 13个，综合托养服务

机构 1 个，为 1264 名残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11913

人。全年 9名托养服务管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各级各类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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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扶贫

2017 年，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其中 202 人通过扶贫开发实际脱贫。

全市残疾人扶贫基地达到 12 个，安置 533 名残疾人就业，扶持带动 728 名

残疾人户。完成 470 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各地投入危房资金 400 万元。

为 570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为 351 名贫困残疾人提供突发事件救

助近 60万元。

六、宣传

围绕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等重点工作和热点问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发布残疾人事业新闻报道 1800 余篇；市残联网站发布各类信息 1477 条；残联微

信公众平台发布信息 50 期 300 余条，在大连日报和大连晚报开设自强与助残风

采专栏，报道典型事迹；在半岛晨报开设“关爱残疾人专栏”；与大连晚报联合

开展“无障碍时代”征文活动。截至 2017 年底，地市级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 1

个、电视手语栏目 1 个。

七、文化体育

大连市残疾人图书馆完成 1 万 2 千册图书上架和分类整理工作,购置了 400

余册盲文图书,新增残疾人流动图书站点及有声读物站各 5 个，为基层残疾人流

动图书站更新了 1000 余册图书及有声读物 3000 盘；残疾人艺术团全年共排练、

培训近 50余次；文艺演出共 15场；开展残疾人文化讲座培训活动 7 场；全年共

举办动 60余次，参与人数共 1000 余人。

承办了全国残疾人冬季两项项目训练营和第 30 届大连国际马拉松残疾人组

比赛。圆满完成中国冬季两项夏训任务的服务保障工作。成功组织了第 30 届大

连国际马拉松残疾人组比赛。代表辽宁省参加国际特殊奥林匹克东亚区融合篮球



19

比赛、全国特奥滚球比赛、全国飞镖比赛、全国特奥轮滑比赛、全国盲人跳绳比

赛，均取得优异成绩。大连轮椅竞速队代表辽宁省参加在江苏举办的 2017 全国

田径锦标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大连轮椅竞速队两名队员分别参加了 2017IWAS 世

界轮椅大会和 2017 州青年残疾人运动会，均取得较好名次。

八、维权信访

2017 年，残疾人法律服务和信访接待工作进一步优化。县级以上人大开展《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 1次；政协开展视察和专题调

研 3次。

截至 2017 年底，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8 个，建立残疾人法律

救助工作站 8 个。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各地残联协助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提出议案、建议、提案 7 件，办理议案、建议、提案 14件。

无障碍建设法规、标准进一步完善。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 18 次，无障碍培

训 897 人次。

全年提供法律咨询 90 余人次，办理残疾人法律援助案件 101 件。信访接待

工作平稳运行，无重大群体事件发生。民意网共收到市民留言 82条，回复率 100%，

满意率 96.6%。民心网平台办理回复 23件。12385 残疾人维权热线办理工单 472

个、处理事件 560 个。规范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代步行为，经各区市县摸底、审核、

登记，共有 1311 台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符合燃油补贴发放标准。

九、组织建设

2017 年，市县乡共建立残联 172 个，其中市级残联 1个，县（市、区）级残

联 10个，乡镇（街道）残联 161 个；建立社区（村）残协 1591 个。

市县乡残联实有人员 420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聘残疾人专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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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总计 1648 名。地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 6 人，县级残联配备了残疾

人干部 12人。

共建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 55 个，市级专门协会已建 5 个（残疾青年协会

未在统计之列），县级专门协会已建 50个。助残社会组织共有 2 个。

十、服务设施

残疾人服务设施建设得到全面发展。截至 2017 年底，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

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12个，总建设规模 30136 平方米，总投资 14258 万元；

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康复设施 2 个，总建设规模 9749 平方米，总投

资 1669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托养服务设施 3 个，总建设规模

41598 平方米，总投资 29780 万元。

十一、信息化建设

大连市残联独立建立网站地市级 1个，县级 2个，搭载上级残联、同级政府

网站 12 个。大连市残联网站通过省残联的考核；开展了市残联网站篡改事件应

急演练，并完成了市残联重要信息系统和网站安全等级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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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鞍山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残联的有力指导下，在各区、各部

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下，鞍山市全面完成了残疾人事业各项工作的年度任务，

积极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康复、教育、培训、就业、扶贫、维权、托养、文化

体育、组织建设、服务设施和信息化建设等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和新的突破，

全市残疾人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各领域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

升，现根据 2017 年度残疾人事业统计数据和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并公报如下：

一、康复工作

积极推进残疾人社区康复工作。截至 2017 年底，在 4 个市辖区开展了社区

康复工作，为 36948 名残疾人建立了康复服务档案，全市共有社区康复协调员

1086 人，本年度接受康复服务 11099 人。

截至 2017 年底，全市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19个，其中，提供视力残疾康复服

务的机构 2个，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3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务

的机构 5 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3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3个，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2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8 个。康

复机构在岗人员达 447 人，其中，管理人员 36 人，专业技术人员 364 人，其他

人员 47人。

二、教育工作

2017 年，我市残疾人教育工作全面掌握残疾人教育现状，实施残疾人事业专

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为 163 人次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

育提供资助。本年度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资助新入园儿童 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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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我市参加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的残疾考生达到录取分数线17人。

三、就业工作

盲人按摩各项任务指标高质、高效完成，其中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 37名、

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9 名；保健按摩机构达到 50 个。提供盲人保健按摩人员就业

22人，提供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就业 1 人。在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中，有 3 人通

过医疗按摩人员中级职称评审。

四、社会保障工作

截至 2017 年底，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38591 名，

6721 名 60 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参保，其中 6721 名得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代缴

养老保险费比例达到 100.0%。9297 人领取养老金。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8个，其中寄宿制

托养服务机构 5 个，综合性托养服务机构 3个，托养残疾人总数为 330 人，其中

为 176 名残疾人提供了机构托养服务，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154 人。全年

5名托养服务管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各级各类专业培训。

五、扶贫工作

2017 年，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其中 1588 人通过扶贫开发实际脱贫；

接受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达到 1049 人次，其中 27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

盲教育。残疾人扶贫基地 2个，安置 33名残疾人就业，扶持带动 6名残疾人户。

完成 282 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各地投入危房资金 180 万元。

六、宣传文化体育工作

截止 2017 年底，有地市级电视手语新闻栏目 1 个，地县两级公共图书馆共

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 2 个，举办残疾人文化周活动 10 场次，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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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参加577人次，地市级残联共举办残疾人文化艺术类的比赛及展览1次，

共有各类残疾人艺术团 1个。2017 年，建设残疾人体育健身示范点 1个，培养健

身指导员 2名。

七、维权工作

截至 2017 年底，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6 个，建立残疾人法律

救助工作站 4，办理案件 21件，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各地残联协助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提案 2件。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 5 次，无障碍培训

1人次。

八、组织建设工作

截止 2017 年底，市县乡共建立残联 119 个，各地市已建残联 1个，县（市、

区）残联已建 7 个，乡镇（街道）残联已建 111 个；已建社区（村）残协 1170

个。

市县乡残联实有人员达 298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聘残疾人专职

委员总计 1381 名。地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 2人，县级残联配备了残

疾人干部 7人。

2017 年，共建立市级及以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 40个，市级专门协会已建

5个，县级专门协会已建 35。助残社会组织共有 2 个。

九、服务设施工作

截至 2017 年底，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7 个，总建

设规模 5724 平方米，总投资 985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康复设

施 1 个，总建设规模 366 平方米，总投资 40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

疾人托养服务设施 7 个，总建设规模 16499 平方米，总投资 38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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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信息化建设工作

2017 年，市共有 9 名专、兼职统计人员从事残疾人事业统计工作。各级残联

非常重视统计人员业务培养工作，市级举办 1 期培训班，10人参训 。截至 2017

年底，1个地市、1 个县级残联开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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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抚顺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市残联领导班子带领各级残联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讲话精神和中、省残联相关会议精神，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按照时间节点顺利

完成工作任务，发展残疾人事业环境持续优化，残疾人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升。

一、康复

截至 2017 年底，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23个，其中，提供视力残疾康复服务的

机构 3 个，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6 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务的机

构 8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6 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2 个，

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2 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8个。康复机构

在岗人员达 1495 人，其中，管理人员 163 人，专业技术人员 1043 人，其他人员

289 人。

二、教育

实施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为 89 人次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

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

有 29名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

13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盲教育。

三、就业

城镇新增就业残疾人 540 人，农村新增就业残疾人 80人。

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 59名、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23名；保健按摩机构达到

6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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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保障

截至 2017 年底，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15328 名，

2955 名 60 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参保，其中 2955 名得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代缴

养老保险费比例达到 100%。有 3994 名非重度残疾人也享受了全额或部分代缴养

老保险费的优惠政策。8379 人领取养老金。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15 个，其中寄宿

制托养服务机构 11 个，日间照料机构 4 个，为 323 名残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

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237 人。全年 5名托养服务管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各

级各类专业培训。

五、扶贫

2017 年，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其中 1381 人通过扶贫开发实际脱贫；

接受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达到 467 人次。

达到 1个残疾人扶贫基地，安置 20名残疾人就业，扶持带动 30名残疾人户。

完成 56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各地投入危房资金 55万元。

六、宣传文化

截至 2017 年底，共有地市级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 1个、电视手语栏目 1 个。

截至 2017 年底，地县两级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 4

个，共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活动 22场次；共举办残疾人文化艺术类的比赛及展览 1

次，共有各类残疾人艺术团 1 个。

七、维权

2017 年，制定或修改保障残疾人权益的规范性文件地市级 1 个、县级 1个。

县级以上人大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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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开展视察和专题调研 1 次。

截至 2017 年底，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8 个，建立残疾人法律

救助工作站 8 个。

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各地残联协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

建议、提案 3 件。

无障碍建设法规、标准进一步完善。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 2 次，无障碍培训

174 人次。

八、组织建设

2017 年，市县乡共建立残联 92个，各地市已建残联 1 个，县（市、区）残

联已建 7 个，乡镇（街道）残联已建 84个；已建社区（村）残协 919 个。

市县乡残联实有人员达 223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聘残疾人专职

委员总计 1026 名。地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 2 人，县级残联配备了残

疾人干部 7人。

共建立市级及以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 40个，其中市级专门协会已建 5 个，县

级专门协会已建 35个。

九、服务设施

截至 2017 年底，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11个，总建

设规模 12954 平方米，总投资 1636 万元。

十、信息化建设

截至 2017 年底，1 个地市、1 个县级残联开通网站。

从整体数据统计分析，2017 年全市残疾人事业各项任务指标基本完成，呈现

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局面。2018 年，抚顺市残联将以加快推进



28

残疾人小康进程为主线，以解决残疾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根本，

开拓创新，脚踏实地，深入到残疾人家庭中，全心全意为残疾人办实事、做好事，

使更多的残疾人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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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本溪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残联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下，本溪

市各级残联组织认真开展各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省残联和市政府下达的各项工

作任务。现将 2017 年各项业务工作指标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一、康复服务效果显著

截至 2017 年底，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14个，其中，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

务的机构 1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2 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

构 3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1 个，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2

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7 个。康复机构在岗人员达 532 人，其中，管理人

员 48人，专业技术人员 396 人，其他人员 88人。

在 4个市辖区和 2个县（市）开展社区康复工作，配备 515 名社区康复协调

员，为 7348 人次提供社区康复服务。

二、教育工作平稳发展

有 8名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10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盲教育。

三、就业工作效果明显

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 35名、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8 名；保健按摩机构达到

25个。

四、社会保障工作逐步完善

截至 2017 年底，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11290 名，

2242 名 60 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参保，其中 2032 名得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代缴

养老保险费比例达到 90.6%。有 486 名非重度残疾人也享受了全额或部分代缴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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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费的优惠政策。5051 人领取养老金。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4个，其中寄宿制

托养服务机构 3 个，综合性托养服务机构 1个，为 60 名残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

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382 人。全年 5名托养服务管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各

级各类专业培训。

五、扶贫工作取得新进展

2017 年，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其中 3194 人通过扶贫开发实际脱贫；

接受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达到 280 人次。

完成 132 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各地投入危房资金 3265000 元。

六、文化宣传工作得到加强

截至 2017 年底，共有地市级残疾人电视手语栏目 1 个。共开展残疾人文化

周活动 4 场次；

七、维权工作效果明显

2017 年，县级以上人大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执法检查和

专题调研 1次；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5个，建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

作站 2 个。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各地残联协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

出议案、建议、提案 3 件，办理议案、建议、提案 3件。

无障碍建设法规、标准进一步完善。系统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 1次，无障碍

培训 90人次。

八、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

2017 年，市县乡共建立残联 65个，各地市已建残联 1 个，县（市、区）残

联已建 6 个，乡镇（街道）残联已建 58个；已建社区（村）残协 49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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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乡残联实有人员达 152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聘残疾人专职

委员总计 580 名。地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 1 人，县级残联配备了残疾

人干部 7 人。

市级专门协会已建 5 个，县级专门协会已建 30。

九、综合服务设施运行良好

截至 2017 年底，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7 个，总建

设规模 8974 平方米，总投资 2220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托养服

务设施 1 个，总建设规模 1750 平方米，总投资 366 万元。

十、信息化工作迈上新台阶

截至 2017 年底，1 个地市、6 个县级残联开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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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丹东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在省残联的指导下，丹东市残联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丹东市委、市政府关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部署，主动担

当，积极作为，推动残疾人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康复

2017 年，丹东市共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29个，其中，提供视力残疾康复服务

的机构 5 个，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6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务的

机构 17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12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11个，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7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7 个。康

复机构在岗人员达 312 人，其中，管理人员 47 人，专业技术人员 164 人，其他

人员 101 人。

二、教育

2017 年，丹东市残联实施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为 60人次

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有 22 名残疾人被普通

高等院校录取。15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盲教育。

三、扶贫

2017 年，丹东市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其中 2294 人通过扶贫开发实际

脱贫；接受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达到 502 人次。全市 6 个残疾人扶贫基地，安

置 91 名残疾人就业，扶持带动 240 名残疾人户。全年完成 131 户农村贫困残疾

人危房改造，各地投入危房资金 13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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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保障

截至 2017 年底，丹东市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28677

名，2051 名 60 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参保，其中 1942 名得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

代缴养老保险费比例达到 94.7%。有 2808 名非重度残疾人也享受了全额或部分代

缴养老保险费的优惠政策。21290 人领取养老金。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17 个，其中寄宿

制托养服务机构 15 个，综合性托养服务机构 2 个，为 720 名残疾人提供了托养

服务。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356 人。全年 37 名托养服务管理和服务人员

接受了各级各类专业培训。

五、宣传文化体育

截至 2017 年底，电视手语栏目 1 个。市、县级公共图书馆设立盲文及盲文

有声读物阅览室 2 个，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活动 10 场次。全市建设残疾人体育健

身示范点 2个，培养健身指导员 5 名。

六、维权

截至 2017 年底，丹东市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2 个，建立残疾

人法律救助工作站 1 个。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各地残联协助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建议、提案 3 件，办理议案、建议、提案 4 件。

七、组织建设

2017 年，全市市县乡残联实有人员达 185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

聘残疾人专职委员总计 898 名。地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 1 人，县级残

联配备了残疾人干部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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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服务设施

截至 2017 年底，丹东市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6 个，

总建设规模 2484 平方米，总投资 542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康

复设施 2 个，总建设规模 7303 平方米，总投资 1616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

各级残疾人托养服务设施 6 个，总建设规模 7291 平方米，总投资 110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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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锦州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锦州市残联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残联决策部署，着力加强残

疾人基本民生保障，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一、康复

截至 2017 年底，已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35个，其中，提供视力残疾康复服务

的机构 4 个，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8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务的

机构 5 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13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4

个，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8 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8 个。康复

机构在岗人员达 698 人，其中管理人员 92人，专业技术人员 498 人，其他人员 1

08 人。

二、教育

实施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为 47人次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

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

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1个，在校生 3人，其中聋生 3 人。有 5名

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

13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盲教育。

三、就业

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 20名、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5名；保健按摩机构达到 3

5个，医疗按摩机构达到 3 个；在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中，1人通过医疗按摩

人员初级职称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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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扶贫与社会保障

2017 年，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其中 3565 人通过扶贫开发实际脱贫；

接受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达到434人次。完成200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

各地投入危房资金 3866400 元。 截至 2017 年底，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

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28380 名，8447 名 60 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参保，其中 7815

名得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代缴养老保险费比例达到 92.5%。有 515 名非重度残

疾人也享受了全额或部分代缴养老保险费的优惠政策。12070 人领取养老金。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16 个，其中寄宿

制托养服务机构 10 个，日间照料机构 1 个，综合性托养服务机构 5 个，为 654

名残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75 人。全年 5 名托养服

务管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各级各类专业培训。

五、宣传文化

截至 2017 年底，地市级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 1 个、电视手语栏目 1 个。

截至 2017 年底，地县两级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 3

个，共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活动 32 场次；共举办残疾人文化艺术类的比赛及展览

13次，共有各类残疾人艺术团 1个。

六、维权

2017 年，制定或修改保障残疾人权益的规范性文件县级 1个。县级以上人大

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 1 次；政协开展视察

和专题调研 1 次。

截至 2017 年底，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2个，建立残疾人法律

救助工作站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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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各地残联协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

案、建议、提案 4件。

无障碍建设法规、标准进一步完善。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 5 次，无障碍培

训 6人次。

七、组织建设

2017 年，市县乡共建立残联 128 个，各地市已建残联 1 个，县（市、区）残

联已建 9 个，乡镇（街道）残联已建 118 个；已建社区（村）残协 1336 个。

市县乡残联实有人员达 291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聘残疾人专职

委员总计 1545 名。地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 1 人，县级残联配备了残

疾人干部 8人。

共建立市级及以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 50个，市级专门协会已建 5个，县

级专门协会已建 45个。

八、服务设施和信息

截至 2017 年底，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10个，总建

设规模 4276 平方米，总投资 639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康复设

施 1 个，总建设规模 510 平方米，总投资 60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

疾人托养服务设施 1 个，总建设规模 170 平方米，总投资 10万元。

截至 2017 年底，1 个地市、1 个县级残联开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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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营口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纲要的关键之年，营口市

残疾人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残疾人事

业发展的部署和决策，牢牢把握残疾人事业发展战略机遇期，紧紧围绕全市工作

大局，开拓创新，实干担当，加快推进残疾人同步小康进程，着力加强残疾人基

本民生保障，为残疾人提供优质服务，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一、康复

2017 年，营口市各县（市）区根据《营口市贫困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工

作方案》，出台了本地区的工作方案；协调卫计、物价、财政、民政、人社等部

门出台了《关于印发<营口市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实施方案>的通知》（营残联

〔2018〕16 号），年初又以市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出台了《关于印发营口市残疾预

防行动计划（2018—2020）》（营政办发〔2018〕16 号）。

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已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12个，其中，提供视力残疾康复

服务的机构 1 个，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2 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

务的机构 2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2 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的机

构 3个，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1 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6 个。

康复机构在岗人员达 413 人，其中，管理人员 46 人，专业技术人员 220 人，其

他人员 147 人。

二、教育

实施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为全市 85 人次家庭经济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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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

全市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1 个，在校生 141 人。残疾人中等职业

学校（班）2 个，在校生 174 人，毕业生 13人。有 7 名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

取。

截至 2017 年底，有 10 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盲教育。

三、就业

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 35名、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10名；保健按摩机构达到

31 个，医疗按摩机构达到 10 个；在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中，分别有 1 人和 3

人通过医疗按摩人员中级和初级职称评审。

四、社会保障

截至 2017 年底，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1.2 万名，

1979 名 60 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参保，其中 1969 名得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代缴

养老保险费比例达到 99.5%。有 2289 名非重度残疾人也享受了全额或部分代缴养

老保险费的优惠政策。领取养老金待遇的人数达到 5845 人。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16 个，其中寄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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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托养服务机构 10 个，日间照料机构 6 个，为 655 名残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

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2136 人。全年 20 名托养服务管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

各级各类专业培训

五、扶贫

落实《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残联等 27部门关

于<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2017-2020 年）>的通知》。2017 年，贫困残疾人

得到有效扶持，其中 1660 人通过扶贫开发实际脱贫。接受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

人达到 290 人次。

完成 57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各地投入危房资金 28.5 万元。

六、宣文

截至 2017 年底，市、县（市）区二级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

物阅览室 4个，共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活动 14场次；地市级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 1

个、电视手语栏目 1 个。

七、体育

全市建设残疾人体育健身示范点 2 个，培养健身指导员 3 名。截至 2017 年

底，共组织残疾人体育健身活动 2 次，有 150 人参加活动。

八、维权

截至 2017 年底，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7 个，建立残疾人法律

救助工作站 7 个，办理案件 20件。

12385 开通以来，得到我市残疾人朋友的普遍关注和认可，服务态度良好，

解答及时准确。对于不能当时解答的工单，转给市残联相关业务部室的同志进行

线下处理，拓展了服务方式，便捷了广大残疾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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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市级政协有残疾人工作者委员 1 人，营口市

6个县（市）区的县区级政协共有残疾人工作者委员 3 人，残疾人委员 1 人。各

地残联协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建议、提案 2 件。今年市本级有一项

议案被人大采纳，有一项提案被市政协采纳。

制定下发了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方案，规范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

作，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 4 次，无障碍培训 41 人次。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工作列入当地政府民生实事。

九、组织建设

2017 年，市县乡共建立残联 79个，各地市已建残联 1 个，县（市）区残联

已建 6 个，乡镇（街道）残联已建 72个；已建社区（村）残协 787 个。

市县乡残联实有人员达 217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聘残疾人专职

委员总计 870 名。地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 1 人，县级残联配备了残疾

人干部 7 人。

共建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 35 个，其中市级专门协会已建 5 个，县级专门

协会已建 30。助残社会组织共有 2个。

十、服务设施

截至 2017 年底，全市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6 个，总

建设规模 6500 平方米，总投资 1126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残疾人康复设施

1个，总建设规模 1.2 万平方米，总投资 3855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

疾人托养服务设施 1 个，总建设规模 180 平方米，总投资 20万元。

十一、信息化建设

2017 年初，改版升级后的市残联门户网站正式上线，增加了网站服务功能，



42

完善网上政策解答、业务咨询、就业推介等便民服务，为残疾人网上办事提供了

便利，提高了残联信息化工作整体水平。截至 2017 年底，营口市残联门户网站

发布稿件 3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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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阜新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在省残联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下，阜新市各级残联认真开

展各项业务工作，较好的完成了省残联和市政府的各项工作任务。现根据 2017

年度残疾人事业统计数据和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并公报如下：

一、康复

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已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19个，其中，提供视力残疾康复

服务的机构 1 个，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2 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

务的机构 5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4 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的机

构 3个，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4 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8 个。

康复机构在岗人员达 762 人，其中，管理人员 118 人，专业技术人员 534 人，其

他人员 110 人。

二、教育

2017 年，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为全市 43人次家庭经济困

难的残疾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

全市共有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班）1 个，在校生 120 人，毕业生 12人。全

市有 19名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其中，本科录取 14名，专科（高职）录

取 5名。

三、就业

2017 年度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 29名、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6 名；保健按摩

机构达到 41个，医疗按摩机构达到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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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扶贫开发

2017 年，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其中 2512 名残疾人退出建档立卡；接

受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达到 920 人次，地方投入培训经费 450400 元。

通过社会力量结对帮扶残疾人451 名。完成 132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

139 名残疾人得到受益。

五、社会保障

截至 2017 年底，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14441 名，

3303 名 60 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参保，其中 3303 名得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代

缴养老保险费比例达到 100%。有 4356 名非重度残疾人也享受了全额或部分代缴

养老保险费的优惠政策。6782 人领取养老金。

全市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15个，其中

寄宿制托养服务机构 1个，综合性托养服务机构 14个，为 602 名残疾人提供了

托养服务。全年 5名托养服务管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各级各类专业培训。

六、宣传文化

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市级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 1个、电视手语栏目 1个。

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 1个，共开展残疾人

文化周活动 32场次；市级残联共举办残疾人文化艺术类的比赛及展览 1 次，有

残疾人艺术团 1个。

七、体育

2017 年，我市积极开展残疾人群众体育健身活动，全市共举办残疾人体育健

身活动 12次，残疾人参与人数达到了 400 人次。

截止到 2017 年底，全市共建设残疾人体育健身示范点 4 个，培养健身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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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32名。

八、维权

2017 年，市、县（区）残联维权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

体系更加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取得新成果，残疾人维权工作全面开展。

截至 2017 年底，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3 个，建立残疾人法律

救助工作站 3 个。

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各地残联协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

建议、提案 4 件，办理议案、建议、提案 2 件。

全市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 5次，无障碍培训 331 人次；为 814 户残疾人家庭

实施了无障碍改造，其中包括 534 户贫困重度残疾人；为 845 名残疾人发放了残

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

九、组织建设

2017 年，市（县、区）乡镇（街道）共建立残联 106 个，市已建残联 1 个，

县、区已建残联 7个，乡镇（街道）残联已建 98个；已建村（社区）残协 806

个。

市县区乡残联实有人员达 183 人。地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 3 人，

县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干部 8 人。

共建立市级及以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 40个。其中，市级专门协会已建 5

个，县级专门协会已建 35。助残社会组织共有 3个。

截止到 2017 年底，全市助残志愿者人数达到 9135 人，累计为残疾人服务

1445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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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服务设施

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4 个，

总建设规模 810 平方米，总投资 130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康复

设施 2 个，总建设规模 11000 平方米，总投资 3200 万元。

十一、信息化

截至 2017 年底，阜新市已建立市级门户网站 1 个，累计发布各类信约 5240

篇，在政务公开和为残疾人提供在线服务发面发挥积极作用。

全市共有 8 名统计人员，市级举办统计业务培训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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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辽阳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辽阳市残疾人事业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在省残联的指导下,经过全

市上下共同努力下，全面完成了残疾人事业各项工作的年度任务,积极推进了残

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扶贫、社会保障、宣传文化、体育、维权、组织建设、

服务设施和信息化建设等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和新的突破。现依据 2017 年度残

疾人事业统计数据和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汇总，形成统计公报。现公报如下:

一、康复

到 2017 年底，全市已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15个，其中，提供视力残疾康复服

务的机构 1个，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2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务

的机构 3 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3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1个，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2 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8个。康

复机构在岗人员达 434 人，其中，管理人员 61人，专业技术人员 341 人，其他

人员 32人。

二、教育

2017 年，残疾人受教育权得到了更好保障，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素质和平等

参与社会的能力。

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为 29人次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

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1个，在校生 48

人，其中聋生 48人。有 15 名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19名残疾青壮年文盲

接受了扫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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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

2017 年，盲人按摩事业稳定发展，按摩机构迅速增长。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

员 29名、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6名；保健按摩机构达到 50个，医疗按摩机构达到

2个。安排盲人保健按摩人员、医疗按摩人员就业人数分别为 34人和 3 人。

四、扶贫

2017 年，残疾人扶贫开发成效显著，贫困残疾人生产生活状况得到进一步改

善。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其中 1475 人通过扶贫开发实际脱贫；接受实用

技术培训的残疾人达到 637 人次。残疾人扶贫基地达到 5个，安置 110 名残疾人

就业，扶持带动 106 名残疾人户。

完成 35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各地投入危房资金 105000 元。

五、社会保障

到 2017 年底，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13261 名，1727

名 60 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参保，其中 1715 名得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代缴养老

保险费比例达到 99.3%。有 2511 名非重度残疾人也享受了全额或部分代缴养老保

险费的优惠政策。领取养老金待遇的人数达到 79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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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7个，日间照料机

构 5个，综合性托养服务机构 2个，为 95 名残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接受居家

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496 人。全年 5名托养服务管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各级各类专

业培训。

六、宣文体育

到 2017 年底，市县二级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 3 个，

共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活动12场次；共举办残疾人文化艺术类的比赛及展览22次，

共有各类残疾人艺术团 5个。

各县（市）区残联也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体比赛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残疾人文

体生活，并建设残疾人体育健身示范点 2个，培养健身指导员 2 名。同时也为残

疾人宣传文化工作的深入开展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

七、维权

2017 年，全市残联维权组织建设得到加强，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

完善，残疾人维权工作全面开展。县级以上人大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

障法》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 1 次；政协开展视察和专题调研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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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7 年底，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4个，建立残疾人法律救

助工作站 3个，有力地推动了法律救助和法律援助工作。

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各地残联协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

建议、提案 1 件，办理议案、建议、提案 1 件。

无障碍建设法规、标准进一步完善。各县（市）区系统开展无障碍建设；开

展无障碍建设检查 3 次，无障碍培训 256 人次。

八、组织建设

到 2017 年底，市县乡共建立残联 70个，各地市已建残联 1个，县（市、区）

残联已建 7个，乡镇（街道）残联已建 62个；已建社区（村）残协 681 个。

市县乡残联实有人员达 141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聘残疾人专职

委员总计 741 名。地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 1 人，县级残联配备了残疾

人干部 5 人。

共建立市级及以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40个，其中市级专门协会已建5个，

县级专门协会已建 35。助残社会组织共有 1 个。

九、服务设施

到 2017 年底，残疾人服务设施建设得到全面发展。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

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9个，总建设规模 17198 平方米，总投资 7273 万元；已

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康复设施 1 个，总建设规模 100 平方米，总投资 48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托养服务设施 1 个，总建设规模 180 平方

米，总投资 18万元。

十、信息化建设

到 2017 年底，1个地市、7个县级残联开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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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铁岭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在省残联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铁岭市残疾人工作者和有

关部门一道，按照“十三五”及 2017 年残疾人工作目标，找准定位、真抓实干，

残疾人各项工作全面推进，圆满完成省残联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多项工作亮点

纷呈。统计工作作为基础性工作，为残疾人事业各项业务的开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现对 2017 年铁岭市残疾人事业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一、残疾人康复工作

加大残疾预防和精准康复服务。2017 年，联合卫计委、人社局、民政局、财

政局和扶贫办等部门出台了《铁岭市贫困残疾人精准康复工程实施方案》，召开

全市精准康复工作会议，成立工作协调小组和专家技术指导组，组织业务骨干赴

各县（市）、区开展培训，推动精准康复工作扎实开展。

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已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21个，其中，提供视力残疾康复

服务的机构 4 个，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2 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

务的机构 6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5 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的机

构 8个，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3 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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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机构在岗人员达 393 人，其中，管理人员 62 人，专业技术人员 214 人，其

他人员 117 人。

二、残疾人教育工作

加强残疾人教育服务。2017 年，实施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

为 108 人次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有 19 名残

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29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盲教育。

三、残疾人就业工作

2017 年，开办了手工编织、茶艺、美甲、盲人按摩、服装裁剪、皮鞋美容（2

期）、计算机基础等残疾人培训班，促进残疾人提升职业技能，实现就业创业。

2017 年，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 23 名、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6 名；保健按摩

机构达到 46个，医疗按摩机构达到 1 个。

四、社会保障工作

残疾人民生保障进一步加强。截至 2017 年底，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

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31575 名，5715 名 60 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参保，其中 5698

名得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代缴养老保险费比例达到 99.7%。14500 人领取养老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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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17 个，其中寄宿制托

养服务机构 12个，日间照料机构 2 个，综合性托养服务机构 3个，为 1504 名残

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84 人。全年 5 名托养服务管

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各级各类专业培训。

五、残疾人扶贫工作

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纳入铁岭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召开全市贫困残疾人脱

贫攻坚工作会议，并出台了《铁岭市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7—2020

年）》（铁委办发〔2017〕33 号）。

2017 年，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其中 3213 人通过扶贫开发实际脱贫；

接受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达到 942 人次。达到 3 个残疾人扶贫基地，安置 29

名残疾人就业，扶持带动 65名残疾人户。完成 131 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

各地投入危房资金 1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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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残疾人宣传文化工作

强化宣传文化工作。与铁岭广播电视台、铁岭日报社联合制定了《铁岭市残

疾人事业大宣传工作实施方案》，以宣传文化工作开路，努力营造有利社会环境。

在助残月文化周等残疾人特殊节日期间，围绕残疾人重点工作，打造全方位、多

角度的宣传网络。铁岭市残联与铁岭市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电视手语栏目——《阳光

地带》，为宣传我市残疾人工作及残疾人先进典型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2017年底，

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2个，共开展残疾人文化周

活动13场次；共举办残疾人文化艺术类的比赛及展览4次。

七、残疾人体育工作

2017 年，建设残疾人体育健身示范点 3 个，培养健身指导员 36名。

八、残疾人维权信访工作

加大残疾人权益维护力度。进一步加强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建设，为残疾

人提供优先优质法律服务，基本做到“应援尽援”。截至 2017 年底，成立残疾人

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8个，建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 8个。

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各地残联协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

建议、提案 5件，办理议案、建议、提案 5 件。无障碍建设法规、标准进一步完

善。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 1 次，无障碍培训 49人次。

九、残疾人组织建设工作

2017 年，市县乡共建立残联 111 个，地市级残联 1 个，县（市、区）残联 7

个，乡镇（街道）残联 103 个；已建社区（村）残协 1340 个。 市县乡残联实有

人员达 220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聘残疾人专职委员总计 1511 名。地

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 1 人，县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干部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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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立市级及以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 40个，其中市级专门协会已建 5 个，

县级专门协会已建 35个。助残社会组织共有 7 个，基本实现了志愿助残组织建

设的正规、科学，志愿助残活动开展得规范、有序，各种助残服务更加专业化、

精细化。

十、残疾人服务设施建设工作

推进残疾人服务设施和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截至 2017 年底，已竣工并投入

使用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7 个，总建设规模 4355 平方米，总投资 797 万

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康复设施 4 个，总建设规模 10100 平方米，

总投资 2226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托养服务设施 1 个，总建设

规模 5000 平方米，总投资 800 万元。

十一、残疾人信息化建设工作

2017 年，残疾人事业信息化建设得到加强，残疾人事业统计工作进一步规范。

我市加大残联网站的建设力度，已建立市级网站 1个、县级网站 4个，市残联无

障碍网站稳步运行，发布稿件 409 条，在政务公开和为残疾人提供在线服务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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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朝阳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朝阳市残联贯彻市委、市政府和省残联的决策部署，主动履职尽责，

聚焦脱贫攻坚和小康进程，着力推动残疾人状况改善和全面发展，促进残疾人平

等参与社会生活。

一、康复

加大残疾预防和精准康复服务。推动残疾人精准康复与公共卫生服务对接，

与健康扶贫工程同步实施，优先覆盖残疾人。

截至 2017 年底，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18个，其中，提供视力残疾康复服务的

机构 3 个，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3 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务的机

构 5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3 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6 个，

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4 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9个。康复机构

在岗人员达 665 人，其中，管理人员 73人，专业技术人员 393 人，其他人员 19

9 人。

二、教育

实施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为 128 人次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

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

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1个，在校生 26人，聋生 26 人。有 47 名

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

30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盲教育。

三、就业

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 29名，医疗按摩人员 7 名；保健按摩机构达到 5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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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中，分别有 3 人和 5 人通过医疗按摩人员中级和初级职

称评审。安排盲人保健按摩人员、医疗按摩人员就业人数分别为 95人和 12 人。

四、社会保障

截至 2017 年底，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51813 名，

16288 名 60 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参保，其中 15627 名得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代

缴养老保险费比例达到 95.9%。有 47 名非重度残疾人也享受了全额或部分代缴养

老保险费的优惠政策。20122 人领取养老金。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29 个，其中寄宿

制托养服务机构 21 个，日间照料机构 3 个，综合性托养服务机构 5 个，为 771

名残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836 人。全年 5名托养服

务管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各级各类专业培训。

五、扶贫

2017 年，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其中 7661 人通过扶贫开发实际脱贫；

接受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达到 1079 人次。

达到 3 个残疾人扶贫基地，安置 37 名残疾人就业，扶持带动 137 名残疾人

户。

完成 465 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各地投入危房资金 6915000 元。

六、宣传文化

强化宣传文化工作。以助残日等残疾人纪念日为节点，围绕残疾人事业重点

工作和重大项目，打造立体化宣传格局。

截至 2017 年底，市县乡两级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 3

个，共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活动 11场次；共有各类残疾人艺术团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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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联组织新闻发布会 1 次、广播电台残疾人专题节目 1个、电视手语栏目 1

个。

七、体育

建设残疾人体育健身示范点 6个，培养健身指导员 47名。

八、维权

截至 2017 年底，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6 个，建立残疾人法律

救助工作站 6 个。

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各地残联协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

建议、提案 2 件。

无障碍建设法规、标准进一步完善。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 6 次，无障碍培训

90人次。

九、组织建设

2017年，市县乡共建立残联186个，各地市已建残联1个，县（市、区）残联

已建7个，乡镇（街道）残联已建178个；已建社区（村）残协1606个。

市县乡残联实有人员达343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聘残疾人专职委

员总计1779名。地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1人，县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

干部6人。

共建立市级及以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40个，市级专门协会已建5个，县级

专门协会已建35。助残社会组织共有7个。

十、服务设施

推进残疾人服务设施和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截至2017年底，已竣工并投入使

用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9个，总建设规模12653平方米，总投资250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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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信息化建设

朝阳市残联公众信息无障碍网站稳步运行，对推进政府部门网站无障碍建设

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截止 2017 年底朝阳市残联独立建设网站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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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盘锦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在省残联和中国残联的指导下，全市各级残联共同努力，积极推动

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扶贫、社会保障、宣传文化、维权等专项服务工作，

残疾人事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绩。

一、残疾人康复工作

截至 2017 年底，盘锦市残疾人康复机构 7 个，其中，提供视力残疾康复服

务的机构 1个，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1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务

的机构 1 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1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1个，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1个，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5 个。康

复机构在岗人员达 61 人，其中，管理人员 25 人，专业技术人员 22 人，其他人

员 14人。

二、残疾人教育工作

实施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为 32人次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

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各地也积极多渠道争取资金支持，有 11名

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

三、残疾人就业工作

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 39名、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8名；保健按摩机构达到 1

3个，医疗按摩机构达到 1 个。

四、残疾人扶贫和社会保障工作

2017 年，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截至 2017 年底，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

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7228 名，1484 名 60 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参保，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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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 名得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代缴养老保险费比例达到 94.9%。有 806 名非重

度残疾人也享受了全额或部分代缴养老保险费的优惠政策。2327 人领取养老金。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达到 9个，其中寄宿制

托养服务机构 1 个，综合性托养服务机构 8个，为 60 名残疾人提供了托养服务。

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258 人。全年 5名托养服务管理和服务人员接受了各

级各类专业培训。

五、维权工作

截至 2017 年底，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3 个，建立残疾人法律

救助工作站 3 个。

无障碍建设法规、标准进一步完善。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 2 次，无障碍培训

44人次。

六、组织建设工作

2017 年，市县乡共建立残联 58个，各地市已建残联 1 个，县（市、区）残

联已建 4 个，乡镇（街道）残联已建 53个；已建社区（村）残协 463 个。

市县乡残联实有人员达 183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聘残疾人专职

委员总计 579 名。地市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领导干部 1 人，县级残联配备了残疾

人干部 4 人。 共建立市级及以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 25个，市级专门协会已建

5个。

七、信息化建设

截至 2017 年底，1 个地市、1 个县级残联开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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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葫芦岛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 年，葫芦岛市残联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残联决策部署，着力加强

残疾人基本民生保障，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一、康复

截至 2017 年底，有残疾人康复机构 11个，其中，提供视力残疾康复服务的

机构 1 个，提供肢体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2 个，提供智力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1

个，提供精神残疾康复服务的机构 2 个，提供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的机构 2 个，

提供辅助器具服务的机构 6 个。康复机构在岗人员达 84人，其中，管理人员 17

人，专业技术人员 55人，其他人员 12人。

二、教育

实施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为 115 人次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

儿童享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提供资助。

有 8 名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37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盲教育。

三、就业

培训盲人保健按摩人员 6名、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5名；保健按摩机构达到 39

个，医疗按摩机构达到 2个；在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中， 2 人通过医疗按摩人

员中级和初级职称评审。

四、扶贫与社会保障

2017 年，贫困残疾人得到有效扶持，其中 4977 人通过扶贫开发实际脱贫；

接受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达到 75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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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92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各地投入危房资金 1360000 元。

截至 2017 年底，城乡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43586 名，1

315 名 60 岁以下的重度残疾人参保，其中 1289 名得到了政府的参保扶助，代缴

养老保险费比例达到 98.0%。20256 人领取养老金。

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稳步推进，寄宿制托养服务机构 7个，为 207 名残疾人

提供了托养服务。接受居家服务的残疾人达到 608 人。全年 5名托养服务管理和

服务人员接受了各级各类专业培训。

五、宣传文化

截至 2017 年底，地市级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 1 个、电视手语栏目 1 个。

截至 2017 年底，地县两级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 2

个，共开展残疾人文化周活动 1场次；共举办残疾人文化艺术类的比赛及展览 2

次，共有各类残疾人艺术团 1 个。

六、维权

截至 2017 年底，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3 个，建立残疾人法律

救助工作站 3 个。

残疾人参政议政工作稳步开展，各地残联协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议案、

建议、提案 4 件。

开展无障碍建设检查 6 次。

七、组织建设

2017 年，市县乡共建立残联 134 个，各地市已建残联 1 个，县（市、区）残

联已建 6 个，乡镇（街道）残联已建 127 个；已建社区（村）残协 126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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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乡残联实有人员达 212 人，乡镇（街道）、村（社区）选聘残疾人专职

委员总计 1390 名。县级残联配备了残疾人干部 6人。

共建立市级及以下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 35个，市级专门协会已建 5个，县

级专门协会已建 30。助残社会组织共有 1个。

八、服务设施和信息

截至 2017 年底，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 7个，总建

设规模 5950 平方米，总投资 1190 万元；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各级残疾人康复设

施 1个，总建设规模 5486 平方米，总投资 1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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